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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车主应履行的责任：机动车载物应当

符合核定的载质量，严禁超限超载。货物运输车辆的

车货外廓尺寸、轴荷、总质量超过国家规定标准或超

过核定载质量，禁止行驶公路（高速公路、国省道、

县乡道）。载运不可解体物品的超限超载货物运输车

辆确需在公路上行驶的，货运经营者应当依法取得并

随车携带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按照指定的时间、路

线、速度行驶，悬挂明显标志并采取必要的安全措

施。

从事煤炭、钢材、水泥、砂石等货物装载的集

散地及货运站（场）的经营者，不得为无号牌、无行

驶证、无车辆营运证的货物运输车辆装载货物，不得

超过规定标准装载货物，不得放行超限超载运输车

辆，确保出场（站）车辆合法装载。

货运经营者应加强对车辆的维护和检测，不得

使用报废、擅自改装和其他不符合国家规定的车辆从

事道路运输经营，禁止无证经营的车辆从事经营活

动。

货运源头单位违反装载规定或放行超限超载货

物运输车辆的，由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机构责令改正，

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超限超载车辆发生亡人以上道路交通责任事故

的，一律依法依规追究相关责任人和企业负责人的责

任。

禁止任何单

位和个人擅自改变货物运输车辆的外廓尺寸和主要承

载构件。

生产（改装）、销售企业应按国家规定标定载重

量，不得生产（改装）、销售不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标

准和技术数据要求的货物运输车辆。

企业生产（改装）、销售的货物运输车辆不符合

国家安全技术标准和技术数据要求的，移送有关部门

依法处罚。单位或个人擅自改变货物运输车辆的外廓

尺寸和主要承载构件的，由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机构监

督消除违法行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处罚。

(三)对于非法改装车辆的处罚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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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告知卡

政策一：

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客运车辆白名单库管理政策

办理条件

为精准打击客运市场违法营运行为，全面提

高综合交通运输管理服务平台布控査处效率，特制

定建立客车白名单管理细则。本细则适用于未涉嫌

非法营运车辆、企业自用车辆及大型活动时租赁的

合规经营车辆。

对符合以下条件的车辆应纳入白名单库：

1.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布控拦截2次及以上的客

车， 无违法征信记录，确认无违法营运行为的；

2.对有关单位主动申报自有客车运行使用情

况并签订《不参与违法营运承诺书》,由各省辖市、

济源示范区、省直管县（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审

核同意后，报省交通运输厅执法局汇总，抄送管理

服务平台纳入白名单库。

政策二：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政策

（一）实施交通、公安联合执法。省交通运输

厅、省公安厅自2016年元月起实行联合执法，共同

开展货运车辆超限超载专项整治。全省公路超限检测

站实行公安、交通联勤联动，严格路面管控。

交通运输执法机构对超限超载车辆将依法责令

停止违法行为，及时消除违法状态，可以处三万元以

下罚款，并倒查沿途执法机构履职不到位和货运源头

装载单位责任；已经进入高速公路的超限超载车辆必

须就近出站驶离，交通运输执法机构将利用收费站出

口计重收费数据进行调查取证，依法处理。经查处后

的超限超载车辆信息，通过治超信息网络平台，一律

抄告给公安、交通运管等部门依法追踪处理。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对1年内违法超限运输超过

3次的货运车辆，吊销其车辆营运证，对1年内违法

超限运输超过3次的货运车辆驾驶人，责令停止从事

营业性运输，对1年内违法超限运输的货运车辆超过

本单位货运车辆总数10%的道路运输企业，责令停

业整顿，情节严重的吊销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并向

社会公告。

公安交警部门对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货车载物超

过核定载质量30%以上的一次记6分，未达30%的一

次记3分。

省交通运输厅

执 法 局 汇 总

资料不全或不规范的，退回企业补充资料；

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受理

抄送管理服务平台

纳入白名单库

提出申请

企业准备申请资料

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省直管县（市）

交通运输局审核

审核通过 审核不通过

移出白名单库条件

1.对抽查期间布控查获且有违法经营行为的，由当

地执法机构将《违法行为通知书》上传至管理服务平

台，管理服务平台将该车辆移出白名单库。经后期核

实，确无违法记录的，重新纳入白名单库管理。

2.日常执法过程中对白名单库中的车辆违法行为实

施处罚的，由当地执法机构进行公示，报省厅执法局汇

总，抄送管理服务平台将该车辆移出白名单库。

办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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